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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月 1 日，新修订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（以下简称新

《证券法》）正式生效。这是证券法制定以来的第二次大修，前后历

时 6年，是我国《证券法》实施 20多年来最重要的一次修订。其中，

新增投资者保护制度专章、强化信息披露要求、全面推行注册制、强

化中介机构责任等，为此次证券法修改的核心所在，对于完善我国证

券市场基础制度、推动中国资本市场市场化及法治化改革迈上新台

阶，有着关键意义。这次新法修订实施，对投资者来说究竟意味着什

么，未来投资中又有哪些值得关注的要点？

《证券法》制定和实施以来，对于规范证券发行和交易行为，保

护投资者合法权益，维护市场经济秩序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，发挥了

重要作用。不过，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快速发展，改革创新的不断深

入，原证券法的许多内容难以完全适应证券市场发展的新形势，例如

证券发行管制过多过严，发行方式单一，导致直接融资比重过低；证

券范围过窄、市场层次单一；市场约束机制不健全，对投资者保护不

力，信息披露质量不高，监管执法手段不足等等。在这一背景下，本

次证券法修订应运而生、水到渠成。

此次修订，有哪些重大改变？新华日报财经客户端专访江苏证

监局着重解读新《证券法》的亮点。

“新《证券法》不仅新增了投资者保护专章，此外，信息披露规则

完善、注册制以及加大违法成本等各项具体规定，都直接或间接涉及



投资者保护。”江苏证监局相关负责人告诉新华日报财经客户端，新

《证券法》关于投资者保护方面主要有 8 个要点。

其一，建立了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制度，这就要求证券公司向投资

者销售证券、提供服务时，应当充分了解投资者情况，充分揭示风险，

同时，投资者也应当依法提供真实信息，一旦证券公司违反这一义务

导致投资者损失，则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。

其二，区分了普通投资者和专业投资者，证券公司应当销售、提

供与投资者状况匹配的证券、服务，如果普通投资者与证券公司发生

纠纷，证券公司则负有相关举证义务，不得拒绝普通投资者提出的调

解请求。

其三，建立了上市公司股东权利代为行使征集制度，明确了上市

公司董事会、独立董事、持有百分之一以上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或者投

资者保护机构，可以作为征集人代为出席股东大会，并代为行使提案

权、表决权等股东权利。

其四，完善了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制度，明确上市公司应当在章程

中明确分配现金股利的具体安排和决策程序，依法保障股东的资产收

益权。

其五，建立了债券持有人会议和债券受托管理人制度，要求公开

发行公司债券的设立债券持有人会议，债券受托管理人可以接受全部

或者部分债券持有人的委托，以自己名义代表债券持有人提起、参加

民事诉讼或者清算程序。

其六，先行赔付制度入法，发行人如果因欺诈发行、虚假陈述或



其他重大违法行为给投资者造成损失，发行人的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

人、相关证券公司可以委托投资者保护机构，予以先行赔付。

其七，完善了派生诉讼制度，规定持有发行人股份的投资者保护

机构，提起派生诉讼的，不受《公司法》有关连续 180 日以上持股

1%以上的限制。

其八，探索了适应我国国情的证券民事诉讼制度，规定投资者保

护机构可以作为诉讼代表人，按照“明示退出”“默示参加”的原则，

依法为受害投资者提起民事损害赔偿诉讼。


